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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广水桃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法律意见书 

                 

致：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受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粤水电”)委托，就粤水电与广东顺浚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浚公

司”)之间拟进行的收购广水桃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水公司”)股权事

宜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粤水电提交的与本次收购股权事宜有关的

相关文件的复印件及本所认为需要的其他材料。粤水电已保证其向本所提供了出具法

律意见书所必需的材料，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

并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其所提供的文件的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对于本法律意见书

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粤水电出具的证明文件发

表法律意见。 

本所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有关事实，并依据我国法

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收购股权事宜发表

法律意见。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收购股权所必备的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

料一并上报，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申请收购股权

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依照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规定和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对粤水电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核查和验证，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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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权收购所涉双方的主体资格 

1、粤水电系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发起设立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的复函》(粤办函[2001]716 号)批准，于 2001 年 12 月 27 日经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依法注册登记的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发行字[2006]41

号文”批准，粤水电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股票简称为“粤水电”，股票代码为“002060”。 

粤水电现持有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4400001009968 号《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公司经营范围为：水利水电工程、公路工程、市政工程、房屋建筑工

程、机电安装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隧道工程、水工金属结构

制作与安装工程、航道工程施工以及固定式、移动式启闭机等制造安装，水电开发、

投资实业项目、对外投资、工程机械销售。承包境外水利水电、房屋建筑、公路、市

政公用、机电安装、地基与基础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

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2、广东顺浚工程有限公司系由深圳市创丰源投资有限公司和广州新发实业有限

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路 22 号，法定代表人

彭汝军，经营范围包括：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具体按 A2054044010201 资质证书

经营)。顺浚公司持有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4400001009763 号《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 

3、上述两家企业均系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该两家

企业具有进行本次收购股权交易的主体资格。 

二、 本次股权收购 

1、根据粤水电关于本次收购股权的方案，粤水电拟收购顺浚公司持有广水公司

51.09%的股权，收购股权作价 8381.80 万元(人民币，下同)。 

2、广水公司系于 2003 年 10 月 14 日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1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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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住所为湖南省桃江县桃花江镇，法定代表人谢荣光。广水公司现有股东为广东

顺浚工程有限公司、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创丰成投资有限公司，上述

股东各自持有广水公司 51.09%、37.23%、11.68%的股权。 

3、粤水电与顺浚公司之间并无关联关系，粤水电此次收购顺浚公司持有广水公

司 51.09%的股权不属于关联交易。 

4、粤水电此次拟收购标的为顺浚公司持有广水公司 51.09%的股权。经粤水电确

认，该等股权的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和其他权利限制或第三方权益，也未涉及诉讼、

仲裁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5、广东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受粤水电委托对因股权收购涉及的广水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并出具(2006)羊评字第 8985 号《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

司股权收购涉及广水桃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书》。上述评估报告显示，以 2006 年 11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成本法评估的

广水公司净资产值为 164,049,000 元；采用收益法评估的广水公司净资产值为

168,420,000 元。本次收购交易价格以成本法评估值即 164,049,000 元为基础，拟定

为 83,818,000 元。 

6、2007 年 4 月 15 日，粤水电与顺浚公司签订了《广水桃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合同》，上述协议需报经粤水电股东大会作出批准后方可生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权转让合同系合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发现合同内容违

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 本次股权收购的批准与授权 

1、2007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粤水电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已经审议通过关于

收购顺浚公司所持广水公司 51.09%股权的议案。 

2、本所律师认为，粤水电收购顺浚公司所持广水公司股权，尚需粤水电召开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 涉及股权收购的其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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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理查验，并根据粤水电具函确认，2004 年 10 月 30 日，粤水电已通过竞标承

建广水公司投资的湖南省修山水电站建安工程，双方为此订有《湖南省桃江县修山水

电站工程施工合同》。 

根据粤水电具函确认，除上述情形以外，粤水电没有其他与本次收购有关的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议、安排等内容。 

五、 本次股权收购的其他中介机构 

粤水电的保荐机构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系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登记并列入保荐名单。为本次收购股权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的

广东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证券从业资格。 

六、 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止，粤水电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及

据此进行的股权收购交易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满足本

法律意见书中所列条件后，上述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和本次收购股权的实施将不存

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和本所律师签名后生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二份，副本二份。 

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王学琛  

广东          广州                             

 

                   2007 年 4 月 20 日 


